
臺南市   年度住宿式機構照顧服務員進階培訓獎勵計畫 

推薦表 

機構名稱   

機構類型 

 1.老人福利機構 

 2.身心障礙住宿型機構 

☑ 3.一般護理之家 

 4.精神護理之家 

 5.住宿式長照機構 

 

受推薦人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參訓資格 

 1.照顧相關科系大專院校畢業且有 1 年持續性住宿 機構照服員(或生活服務

員)工作經驗且經住宿機構推薦。 

 2.照顧相關科系高中職畢業且有 2 年持續性住宿機構照服員(或生活服務員)
工作經驗且經住宿機構 推薦。 

 3.非照顧相關科系大專院校畢業且有 3 年持續性住 宿機構照服員(或生活服

務員)工作經驗且經住宿機構推薦。 

 4.現職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照顧服務員 訓練結業證明書，且具有

連續 4 年住宿機構照服員工作經驗且經住宿機構推薦。 

 5.依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第 5 條聘任之生活服務員，且

具有連續 4 年住宿機構生活服務員工作經驗且經住宿機構推薦。 

 

服務年資 

單位名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計   年    月 

 

單位名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計   年    月 

 

備註：前開之工作經驗可跨住宿機構累計，惟每次不得連續中斷超過 3 個月以

上(以勞健保投保資料為證明)；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工作年資，亦不

視為連續中斷。 
 
 

 



專業表現 

 1.完成失智症照顧服務 20 小時核心課程 

 2.完成身心障礙支持服務 20 小時核心課程 

 

優良事蹟 曾獲本縣______年度績優照服員表揚  

送 件 檢 查 

 1.推薦表機構用印 

 2.受推薦人勞保投保資料證明影本 

 3.受推薦人機構在職證明 

 4 受推薦人照顧相關科系學歷證明或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照顧服務員 
訓練結業證明書（擇一） 

 5.受推薦人專業表現完訓證明（如：失智 20 小時受訓證明或身心障礙 20 小
時核心課程） 

 6.受推薦人優良事蹟證明（如：獲績優照服員表揚證明） 

 7.受推薦人於本機構中實際輪班照顧失智、失能或身障個案者，並同意後 續
持續照顧前開個案類型。 

 8.所提供之文件或資料，如有虛偽或不實，願負所有法律上之責任，已取得

之獎勵金將主動繳回；另領取獎勵之照顧服務員或機構未依計畫規定執行亦

同。 

 

推薦機構用

印 
（大小章） 

 

 

 

 

 

 

 


